
        

修正「稅籍登記規則」等法規，規範網路銷售營業⼈應公⽰稅籍暨保存交易
紀錄及登記新制輔導事宜

財政部於今(8)⽇修正發布「稅籍登記規則」及「稅捐稽徵機關管理營利事業會計帳簿憑證辦法」，⾃112年1⽉1⽇起，
營業⼈專營或兼營以網路平臺、⾏動裝置應⽤程式(APP)或其他電⼦⽅式銷售貨物或勞務(下稱從事網路銷售)，其稅籍應
登記項⽬新增「網域名稱及網路位址」及「會員帳號」，且營業⼈應於網路銷售網⾴及相關交易應⽤軟體或程式清楚揭
露「營業⼈名稱」及「統⼀編號」；專營或兼營以網路平臺、⾏動裝置應⽤程式(APP)或其他電⼦⽅式供他⼈銷售貨物或
勞務(下稱平臺營業⼈)，應負保管及提⽰會員交易紀錄之協⼒義務。
財政部表⽰，因應營業⼈以網路銷售貨物或勞務⽇漸普遍，網路賣家之「網域名稱及網路位址」及「會員帳號」如同實
體營業⼈之營業地址，屬重要資訊。為利消費者辨識賣⽅營業⼈相關資訊，有必要將該等資訊納入營業⼈稅籍登記之應
登記事項，並應於銷售網⾴或軟體明顯位置清楚揭露其營業⼈名稱及統⼀編號，以提升交易資訊透明度保障消費者權
益，兼顧稅籍資料正確性及完整性，另鑑於平臺營業⼈以電⼦形式保存所有必要交易紀錄等資訊，均係會計事項經過之
證明，屬交易相關原始憑證範圍，應依規定保存及提⽰，爰修正前開相關法規。
財政部說明，為簡政便⺠，現⾏公司、獨資、合夥及有限合夥組織已向公司、商業或有限合夥登記主管機關申請設立登
記者(下稱商⼯登記)，視為已依加值型及非加值型營業稅法(下稱營業稅法)第28條規定申請稅籍登記，鑑於本次修正新增
網路銷售應登記事項，非屬公司法、商業登記法及有限合夥法所定應登記事項範圍，國稅局無法⾃商⼯登記主管機關取
得該等資料，為減輕營業⼈依從負擔，此類案件仍由國稅局依商⼯登記主管機關提供營業⼈登記基本資料核准稅籍登
記，並於核准函提⽰營業⼈有從事網路銷售者，應⾃核准之⽇起15⽇內向國稅局申請補辦稅籍登記事項；⾄非屬應辦理
商⼯登記之營業⼈，其依營業稅法第28條規定向國稅局申請稅籍登記時，如從事網路銷售即應主動填載網路銷售應登記
事項。該部也提醒，⾃112年1⽉1⽇起新申請設立稅籍登記之營業⼈，倘經查獲其於稅籍設立登記時即從事網路銷售⽽
未向國稅局申請網路銷售應登記事項者，應按同法第46條第2款有關申請營業登記事項不實之規定論處。
財政部進⼀步說明，按營業稅法第30條規定，營業⼈申請稅籍登記之事項有變更，應於事實發⽣之⽇起15⽇內向國稅局
申請變更稅籍登記。因此，營業⼈⾃112年1⽉1⽇起辦妥稅籍設立登記後始從事網路銷售，或111年12⽉31⽇以前已辦
妥稅籍登記且⾄112年1⽉1⽇仍有從事網路銷售，或111年12⽉31⽇以前已辦妥稅籍登記⽽於112年1⽉1⽇以後始從事
網路銷售，均應申請變更登記增列前揭網路銷售應登記事項。為利本項措施之推動，除將上開修正規定訂⾃112年1⽉1
⽇施⾏外，該部亦責請各地區國稅局持續加強宣導。對於111年12⽉31⽇以前已辦妥稅籍登記且有從事網路銷售之營業
⼈，依修正後規定應於112年1⽉1⽇⾄同年⽉15⽇間辦理變更登記增列網路銷售應登記事項，為使其等有充分時間辦
理，該部並已訂定⾃112年1⽉1⽇⾄同年4⽉30⽇⽌(計4個⽉)為輔導期間，該期間內未依規定辦理者免處⾏為罰；輔導
期屆滿後(即⾃112年5⽉1⽇起)，該等營業⼈未依前開規定申請變更登記者，將依營業稅法第46條第1款有關未依規定申
請變更登記之規定處罰。
財政部呼籲，消費者網路購物⽇益普及，為提供消費者充分之營業⼈資訊，兼顧稅籍資料完整，請營業⼈預為準備並依
照規定辦理，共同為維護網路交易秩序及保障消費者權益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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